附件1

一、比选申请函

剑阁县武都引水工程事务中心(比选人名称):

我方已仔细研究了四川省武都引水工程元山支渠、公柘支渠审计单位(项目名称)采购招标代理(标段)比选公告及其所有附件的全部内容，在完全理解并严格遵守比选公告的各项规定和要求的前提下，自愿参加本次比选活动。

我方声明:参加比选抽取时所派的委托代理人和提供的申请材料全部符合比选公告所列要求，并真实可信，不存在虚假(包括隐瞒)，否则自愿放弃抽取和中选机会。

我方承诺:

1.申请人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2.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3.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4.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5.参加此次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6.我方愿意完全按照比选人通过比选公告、合同样本提出的要约及价格签订正式合同，并按合同约定的时间完成采购招标任务;

7.本申请函属于合同文件的组成部分。

以上为我方参加比选的申请，如有违反，则自行承担相应法律责任，自愿按照相关规定接受处罚。

比选申请人:
                           (盖单位章)


委托代理人:
                           (签字)

地      址:
                   联系方式:
          
                                         年   月   日
